國立新竹高工筆記型電腦管理與借用辦法(草案)
本辦法於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 日陳校長核定通過

1、 目的：為能妥善管理、有效利用使本校現有筆記型電腦，期能促進教學及行政效能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2、 本辦法所指筆記型電腦為學校所購置之筆記型電腦，應屬全校所共用，期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。

3、 借用資格：本校教職員。
4、 借用原則:

1. 因課程需要，需配合單槍投影機，作教學展示者，於上課前指派學生至教具室借用，並填寫借用班級、借用人姓名及課程，下課即歸還，用畢後則需完好歸還並由教具室人員檢視無誤後，才算完成歸還手續。

2. 為因應平日上課教學所需，校內應隨時保持5台(每學期調整數量)之筆記型電腦，超過5台之電腦，始開放教師外借。

3. 筆記型電腦僅限本校同仁教學及行政相關使用，不得移作其他用途。

4. 因執行行政業務或個人教學研究所需時，借期超過一日以上三日(含)以內時，應填具申請書送處室主管核准，超過三日以上者，需填具申請書陳校長核准。
5. 在筆記型電腦領借期間產生人為因素之毀損、遺失或涉及法律相關問題，領借者需擔負所有責任，不得異議。

6. 筆記型電腦不得安裝遊戲軟體，或未經授權的軟體，以免觸犯著作權法。保管單位應隨時檢查電腦內是否有未經授權之軟體，除應通知借用之教師外，也應儘速協助將其移除。
7. 領借歸還前，筆記型電腦內資料應自行備份，保管單位不負資料保管責任。

8. 預定每學期的第一週及結束時的前一週，作為清點的時間，筆記型電腦需於此段時間需送回，由保管單位做清點及確認工作。
9. 學校若有使用需求，得要求借出之電腦提前歸還，借用者需配合。

5、 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新竹高工筆記型電腦借用申請表

填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借用期限：自　　年　月　日至　　年　月　日止
(最長一學期，請於學期結束前一週歸還盤點)
用途說明：
借用電腦編號(或型號)：

	借用人
	保管單位
	保管單位主管
	校長

	
	
	
	


備註:借用人需遵守本校筆記型電腦借用辦法
